附件：

上海市“美丽街区”建设导则（2.0版）

1总则

1.1为落实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推动实现“美丽上海”建设和城市更新，结合上海“美丽街区”建设已有的工作实践，加快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安全的“人民城市”，推动街区市容环境提质增效，修订本导则。

1.2本导则针对纳入本市“美丽街区”建设范畴内的市容环境综合提升工作，秉持城市管理精细化提出的“做减法、全要素、一体化”要求，加强街区规划设计，注重在彰显文化、促进互动、带出活力等方面有所突破，从城市保洁、设施管理、立面维护、景观提质、动态管理方面对街区环境进行综合更新提升。街区建设和更新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规定，展现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风貌。

2彰显文化

在街区规划设计中，应秉持“一区域一主题，一道路一特色”的理念。各类设计元素需紧密契合街区的主题氛围，与周边环境和谐相融，实现整体的协调统一。街区设计应充分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并展现当地的文化底蕴，使街区成为传承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空间。

3城市保洁

3.1地面道路和高架道路路面保持整洁干净，无暴露垃圾、宠物粪便、污水污渍，道路见本色。

3.2交通标杆、路灯杆、电杆、变电箱、公共交通站牌、信号灯、路名牌指示标志、人行道栏和杆、道路防护隔离、公共空间休憩座椅等公共设施完好无损，整洁干净，无拴吊杂物。

3.3消火栓、邮筒（箱）、信息栏、各类岗亭、废物箱等服务类设施宜集约布局在人行道的设施带内，设置整齐，外观整洁。

3.4各类人行天桥、跨线桥、高架桥荫、桥孔、地下隧道、人行地下通道等设施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完好整洁，无乱堆物乱设摊等现象。

3.5水域环境整洁，无漂浮垃圾，两岸无违法建筑，无堆放垃圾杂物。

4设施管理
4.1城市道路的车行道和人行道平整完好，无破损病害。地面交通标志标线清晰。

4.2人行道铺装材料和色彩应与街道空间环境相协调。

4.3各类城市家具和设施外观、材质、色彩总体协调、和谐、美观。统筹开展街道家具的风格化、艺术化设计，提升整体文化氛围。注重各类街面公共设施的外观、形态、材料和品质，体现所在地区的风貌特色。各类标志标牌清晰醒目。鼓励利用多杆合一和现有标牌等，对慢行空间范围附近主要的公共交通站点、便民服务、文旅节点等公共配套设施进行标识，优化步行标识导引。
4.4鼓励设置公共座椅、休憩场所等休闲设施，充分体现人性化。卫生间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应体现儿童友好，鼓励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提供第三卫生间等便民设施。

4.5亭棚管理规范，书报亭、彩票亭、早餐车等经营性亭棚入场入室，电话亭等公共服务类亭棚设置规范。

4.6不乱拉乱接架空线，不乱设指示牌，在主要道路、历史风貌区、滨河区域等重要区域推动多杆合一，确保空间视觉整洁美观。

4.7合理设置、精减优化道路隔离护栏设施，严格自行车停放区域划设标准，原则上不设置固定停放车架设施。

4.8无障碍设施安全畅通，无障碍坡道等设置注重人性化。在条件允许的区域结合已有的便民二维码等增加无障碍便民服务信息。
4.9优化慢行空间、公共交通空间，强化交通设施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贯通连接，加强与生态环境、人文艺术环境的融合，打造“宜步空间”和“温暖驿站”。
5立面维护
5.1建（构）筑物外立面保持完好、整洁，无明显脱落和污迹。历史保护建筑风貌保持完好。各类围墙整洁、完好、美观，体现文化、艺术、生态等特色。

5.2临街建（构）筑物外立面的附属设施设置规范，完好无损，保持整洁美观，确保安全。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应符合设置技术规范和导则，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户外招牌无连体设置，落实商家检测、维护等主体责任。
5.3整治“居改非”，严禁违规破墙开店。调整优化经营业态，沿街店铺门面和橱窗整洁美观，布置精美。

5.4第五立面（屋顶）无违法建筑，无暴露垃圾杂物，注重屋顶美化。在有条件的区域，建设屋顶绿化。统筹、规范设置屋顶广告、店招、铭牌、通讯基站、排油烟管道等各类设施，及时清理违规设置的设施，保持城市天际线优美靓丽和设施安全。
5.5市民集中居住区等重点区域建（构）筑物“背面”保持环境整洁。

5.6强化街道空间整体设计，加强建筑退界空间整合利用和道路红线内外一体化设计。
6景观提质
6.1聚焦绿化景观打造，构建丰富多样、低碳可持续的植物群落，强化本土植物、乡土适生植物的应用，推广更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社区生境花园等形式助力构建良好的生物通道。在有条件的区域，推进海绵韧性绿地建设。
6.2行道树的树穴无黄土裸露，树穴盖板平整完好，树穴内圈覆盖应坚持生态环保原则。
6.3花境、花坛、生境花园、立体花坛、城市雕塑和主题小品的设置要与区域的功能风貌相协调融合，布局体现文化底蕴。
6.4城市夜景照明设置规范，完好无损，与区域整体性和周边环境相协调，在主要道路、历史风貌区、滨河区域等重要区域灯光融合美感、动感和时尚感。

6.5景观水域环境整洁优美，融入街区设计，水生植物与周边环境自然和谐。在条件合适的区域通过设置亲水平台增加空间亲水性。

6.6完善既有附属绿地的品质和开放共享水平，引导商业、文化、体育、旅游等各类设施的附属绿地分时段合理开放与利用。鼓励在绿地空间内设置儿童自然生态科普、适儿互动、体育游乐设施，打造儿童友好空间。

6.7在符合规范和管理要求下，鼓励探索与街区风貌、功能相符的外摆位、公共市集等创新模式，打造风貌和谐、富有烟火气的活力街区。
7动态管理
7.1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实现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管理。

7.2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各类责任主体自觉履行相关责任。

7.3充分运用智能化管理手段，管理数据实现互联共享。

7.4健全街面各类问题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